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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如何缴纳所得税

2009-06-17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6 次

问：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如何缴纳所得税？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59号）对此明确如下：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

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

纳企业所得税。 

  《通知》规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

则，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

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

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6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按照下列原则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一是合伙企业的合伙

人以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

应纳税所得额。二是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

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协商决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三是协商不

成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确定应纳税

所得额。四是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

伙人数量平均计算每个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 

  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是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伙人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

抵减其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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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计提了职工工资，但是没有发放

2009-06-17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10 次

问：企业计提了职工工资，但是没有发放，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吗？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的工资、薪金扣除

时间为实际发放的纳税年度。所以，即使企业计提了职工的工资，但是没有发

放，也不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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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企业派其雇员到中国境内提供咨询劳务

2009-06-17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4 次

问：非居民企业派其雇员到中国境内提供咨询劳务，如果我国与该非居民企业

所属国间没有签订协定，该如何征税？要区分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吗？税率是多

少？ 

答：与我国没有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派遣雇员到中国境内提供咨

询劳务，通常构成企业所得税法意义上的机构、场所，应对归属于该机构、场

所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不再区分是否构成常设机构，适用25％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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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企业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均需办理税务登记

2009-06-08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3 次

问：按照《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非居

民企业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均需办理税务登记，是否有例外？如果是非居

民个人还需办理税务登记吗？ 

答：没有例外。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或者提供劳务的，应当自

项目合同或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手续。非居民个人不涉及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请咨询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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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代缴单位不肯履行扣缴义务，要求境外公司自己缴纳企业所
得税

2009-06-08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6 次

问：如果代扣代缴单位不肯履行扣缴义务，要求境外公司自己缴纳企业所得

税。那么，境外单位是否可以把税款汇到税务机关的账户上？ 

答：如果境内单位是法定扣缴义务人，就必须履行扣缴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所以，代扣代缴单位不能随意不履行扣缴义务，并自行要求境外

单位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依法履行扣缴义务的，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税务部门与相关部门已经解决了境外单位在中国

缴纳税款的问题，具体如何操作可到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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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是否必须代扣代缴，非居民企业能否自行申
报？

2009-06-08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4 次

问：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是否必须代扣代缴，非居民企业能否自行申报？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实行源泉扣缴的企业所得为：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

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

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

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申报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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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企业派雇员来华提供劳务，委派人员工资是否缴纳个人所
得税？

2009-06-08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2 次

问：非居民企业派雇员来华提供劳务，委派人员工资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非居民企业派雇员来华提供劳务，构成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机构场所，对

于该机构场所取得的所得应按税法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雇员取得的来

源于中国境内的工资、薪金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税收协定的，按协定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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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增值税返还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

2009-05-25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5 次

问：取得增值税返还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

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规定： 

  1.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

金的以外，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2.对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

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

减除。本条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财政

补助、补贴、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包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和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

口退税款。 

  从以上规定可看出，先征后返的增值税是否应征收企业所得税主要看是否

有专项用途，且是否为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如果不是则应并入收入计

征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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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财产损失需要经过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在税前扣除

2009-05-25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3 次

问：哪些财产损失需要经过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在税前扣除？ 

答：《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3号，以下简称《办

法》）第七条列举了须经税务机关审批才能在申报企业所得税时扣除的8种情形：1.因

自然灾害、战争等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或者人为管理责任，导致现金、银行存款、存

货、短期投资、固定资产的损失。2.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坏账损失。3.金融企业的呆

账损失。4.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因发生永久或实质性损害而确认的财

产损失。5.因被投资方解散、清算等发生的投资损失。6.按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各项资

产评估损失。7.因政府规划搬迁、征用等发生的财产损失。8.国家规定允许从事信贷业

务之外的企业间的直接借款损失。凡属上述8种情形的，须经税务机关审批才能在企业

所得税前扣除。 

  《办法》第六条规定，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因销售、转让、变卖资产发生的财产

损失，各项存货发生的正常损耗以及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报废清理发生

的财产损失，应在有关财产损失实际发生当期申报扣除。同时，根据《办法》第十五

条，企业申报扣除各项资产损失时，均应提供能够证明资产损失确属已实际发生的合法

证据，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和特

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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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利润是否征收企业所得税

2009-05-25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4 次

问：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利润是否征收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8〕1号）第四条规定，2008年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

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及以

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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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自有的房产作为员工宿舍免费提供给员工居住

2009-04-20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7 次

问：企业将自有的房产作为员工宿舍免费提供给员工居住，对此部分房产是否

征收房产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0〕125号），“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和廉租住房，

包括企业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向职工出租的单位自有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

的规定是指不高于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单位自有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因此，

企业将自有的房产作为员工宿舍免费提供给员工居住属于该政策规定的免税房

产，可暂免征收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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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
本

2009-04-17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阅读：6 次

问：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应如

何缴纳税款？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盈余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

批复》（国税函〔1998〕333号）规定，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

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实际是该公司将盈余公积金向股东分配了股

息、红利，股东再以分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注册资本。因此，对属于个人股东

分得再投入公司的部分，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

税。对于非居民企业股东分得转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照“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征收企业所得

税，由该公司代扣代缴，但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条件的予

以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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